
大礼帐：姻亲的交往图景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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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陈村的丧礼为基础，通过分析 “大礼帐”以及 “上账”前后姻亲间的互动来考

察姻亲关系。分析发现：（１）由于女性流动所形成的 “债务关系”使给妻集团的地位明显优越于

讨妻集团；（２）与传统社会相比，金钱逐渐成为人们衡量姻亲关系好坏的标准，成为衡量人情多
少的价值标准，人情成为 “有价人情”；（３）姻亲关系变动不居，而非一成不变，是更普遍意义
上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由主体在实践中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关系。

关键词：大礼帐 亲属制度 姻亲关系 阶序性 有价人情

一、引言

亲属制度研究，曾一度风靡，也曾一度衰落，其间结构功能论对亲属研究的影响甚大，然而

结构功能论或结构论将亲属制度静态地作为土著社会的社会结构单位的研究取向被批评，亲属研

究开始由强调结构分析转变为强调具体行为 （高怡萍，２０００），亦即对亲属关系的研究转向了实
践视角。

实践的视角可以使我们把亲属关系看作是更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是由主体在实践

中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关系。这一趋势也反映在对中国亲属关系的一些研究中 （杨美惠，２００９；阎
云翔，２０００）。在这种趋向的研究中，亲属关系更多的表现出过程性和创造性的方面，个人作为
关系建构的主体被突显出来。另一方面，由于任何主体都是位置化主体，他们的关系建构行为必

然受到他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结构性位置的制约 （李霞，２００２：６）。
然而学者对亲属关系的研究偏重于宗族方面，对通过女人的流动而建立起来的两个家族之间

的姻亲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探讨 （刁统菊，２００９）。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社会亲
属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姻亲关系引起了学者关注，王思斌指出，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农村婚

姻观念的转变，村内联姻的增加，为农村社会关系注入了新的亲属因素，从而使农村社会关系进

一步亲属化 （王思斌，１９８７）。郭于华则提出 “亲缘关系”的概念，将姻亲关系包括在内，用以

表述当前社会条件下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宗族关系的人际关系网络 （郭于华，１９９４）。杨善华、
侯红蕊指出，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原本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 “差序格局”正在变得多元

化、理性化，利益正在成为决定关系亲疏的最大砝码，姻亲和拟家族进入 “差序格局” （杨善

华、侯红蕊，１９９９）。阎云翔对东北下岬村的研究，展现了农村那种处于流动之中的人际关系和
社会结构，其中姻亲关系被他视为关系网络中的实践性的亲属关系，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极

其重要的位置 （阎云翔，２０００）。贺雪峰认为由于农村核心家庭比例的提高和妇女家庭地位的提
高，出现了血缘地位下降、姻缘地位提升的现象 （贺雪峰，２００３）。总之姻亲群体的地位和重要
性不断上升成为诸多学者的共识。以上研究大多是在功能的视角下，分析姻亲关系对于村民日常

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重要性，而对于姻亲关系如何持续运作，如何终结的研究还付诸阙如。

本文试图从仪式层面探讨姻亲关系的互动与运作，分析的重点是仪式过程中姻亲关系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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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２００９Ｂ２４４１４）“市场化与农村人际关系变迁”。依照学术
惯例，本文出现的地名、人名使用修改后的学名。



动，进而分析姻亲关系的运作，对于仪式的象征意义并不作过多探讨。诸多仪式中，丧礼仪式参

与者的范围显然超过了嫁娶仪式，血亲和姻亲都向外大范围的延伸，且姻亲在血亲的基础上所延

伸的范围大大超越了婚礼所指向的姻亲群体，如此不仅联系了姻亲所在的家族，而且把多个村落

也尽可能地勾连了起来 （刁统菊，２００７）。可以说丧葬仪礼集合了诸多亲属，是亲属关系的集中
展演，是考察姻亲关系的重要场合。本文以陈村为个案通过分析 “大礼帐”以及 “上账”前后姻

亲间的互动来考察姻亲关系。

以笔者家乡陈村为调查地，主要考虑到丧葬仪礼与亲属关系的研究会涉及私人领域的生活，

选择家乡有利于获得真实的私人性的资料，便于理解丧礼中所体现的意义及各参与群体的互动。

笔者分别在２００８年７月－９月，２００９年１月－３月，通过参与观察三场丧礼，同时对村中 “懂事

人”① 在合适时机的深度访谈，以及丧礼过后倾听人们的评价，获得丰富的一手资料。

陈村地处宁阳县东部，村内有 ３２１户，１２９５人，其中男性 ６５３人，女性 ６４２人②。改革开放
以前陈村以农业为主，改革开放后外出打工者越来越多，村内包工头有９人，成为附近有名的打
工村。村内没有工业，村民大多从事种植业，仅有几户从事养殖业。概言之，陈村经济相对落

后。

陈村是一个杂姓村，村内有王、梁、宫、赵、张、段、刘、徐、孔九个姓氏。其中王、梁、

宫是三个较大的姓氏。村内有两条主要道路，东西大道和南北大道，将村子分为四大片区。每个

方位的人都有些共同特征。人们平常会以 “西头”、“南头”，“东北角的”来称呼。在村民们看

来，西头的人主要是梁家的，人都比较 “横”。而南头的主要是宫家，人比较 “脏”。而东北角的

人，由于村内的包工头都集中在此区域内，所以人们称 “东北角”的人最富。村内分 ８个队③，
生产队的划分是按地域相邻为原则划分的，笔者发现每个 “队”以一个姓氏为主，参杂其他姓

氏。可以看出地缘是血缘的一种空间投影。地缘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

是社会化了的空间 （费孝通，１９９８：７０）。

二、姻亲关系的阶序性与差序性

（一）“大礼帐”及姻亲关系分类

丧礼是亲属关系的集中展演，一场丧礼办的越隆重，主家越有面子。有的丧礼参与人数达五

六百人，可谓蔚为壮观。孝眷的人数越多，家门就被认为越兴旺。丧礼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

“上帐”④，以死者为中心的亲属及以孝子为中心的亲属，在丧礼那天都要 “上账”。很多人虽然有

亲属关系，但也许彼此从未谋面，甚至不知对方的名字。

除了亲属 “上账”外，村里的街坊邻居都会来 “上账”，俗称 “吊纸”。“大礼账”便是为记

录 “上账”的一种文献，由 “外柜”⑤ 来负责。“大礼账”一般由普通的信纸，封面中间写着 “大

礼账”，封面的底端是记录日期。正文内容是竖列，从左向右读。上面是上账者的姓名，下面是

上账的金额。以前 “上账”的主要是和主家有亲属关系的人，而现在 “上账”多数情况能涉及村

里大部分人。可以自己去，亦可让别人捎去，这批人 “上账”俗称 “散吊纸”，他们只 “上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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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外柜”指丧礼中负责记录吊丧人员上账金额的专门人员，一般由和主家关系较好，且在村中有一定威

望的人来担当。与 “外柜”对应的是 “内柜”，主要负责烟酒的发放和掌管丧礼中所有支出。一般由一些年龄较

大，且和主家亲近的人来担当。

“上帐”指吊丧的人随礼钱，由专门的人员负责记录其随礼金额及姓名。

“队”即以前的生产队，老百姓仍沿用此名称。

２００９年９月乡派出所户籍室的统计数字。
“懂事人”指在丧葬仪礼中的 “总管”，他熟悉丧礼的各个环节。



不 “坐席”。

礼钱的记录一般用大写，如壹圆、伍拾圆等。如果有带实物则在钱数后面标注物品的名称。

物品有 “鸡”“鱼”“猪肉”（俗称 “三牲”）、葡萄、桔子、香蕉 （俗称 “三鲜”①）、青帐、花圈

等。尾页会注明此页钱数总额。

姻亲是丧礼中的重要群体，在 “大礼帐”中能得以很好的体现。村民根据亲属距离将姻亲关

系划分成近亲和远亲，姻亲近亲与姻亲远亲是相对的，以男性为例，指姥姥家、女儿家、姑家、

姐妹家、丈人家；每个人的姻亲近亲是不同的。近亲以外的是远亲。姻亲又因为女人流向的不同

而在联姻家族之间产生了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人类学中据此划分为讨妻集团和给妻集团。本文

的讨妻集团是指死者家族出嫁女性的丈夫家族，给妻集团是指嫁入死者家族的女性的娘家家族，

不同亲属 “上账”的金额不同。

（二）姻亲关系的阶序性和差序性

丧礼是各种关系的集中展演，展示社会关系的结构秩序是其核心内容。其中主要的是以父系

家族为代表的社会等级关系，如对直系与旁系，长辈与晚辈、年长与年幼、男性与女性前者为尊

的伦常关系的强调，那么姻亲关系存在怎样的结构秩序？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讨妻集团在参与丧礼的人数占４８１％，礼金的所占比例为高达７４７％，是
给礼金最多的群体；给妻集团参与丧礼的人数占２７２％，礼金所占比例为２１９％，仅次于讨妻集团；
村里人所占比例为２３４％，礼金所占比例为２７％，村里人所占人数比例是相对较多的，但金额一般
是２—１０元之间。

由于此表只是简表，平均值可能掩盖群体内部的上账差异。其实群体内部的差异很大，群体

内部根据与死者的远近来确定 “上账”额数。

表１ “大礼帐”中各群体的上账情况

关系 金额 （元）及百分比 人数及百分比 平均金额

姻亲
讨妻集团 ７５０６ ７４．７ １９１ ４８．１ ３９．３
给妻集团 ２２００ ２１．９ １０８ ２７．２ ２０．４

村里人 ２７５ ２．７ ９３ ２３．４ ３
未知 ７０ ０．７ ５ １．３ １４
总计 １００５１ １００ ３９７ １００ ２５．３

数据来源：王余老人去世时的 “大礼账”。

陈村是一个杂姓村，据老人讲，村里以前有座庙，供人们举行各种祭祀活动，但很多人并没

有见过此庙，庙早已不复存在。村里人仅知道庙的大致位置，每当有人去世，要在此磕头跪拜。

村里的几个大姓门户如王、梁、宫也没有自己的祠堂。人们祭祀的地方仅在墓地，每逢清明扫

墓，除了清明外，过新年时，要把过世的老人从墓地 “请回家”，把 “牌位”供奉在屋内，以便

亲友跪拜。虽然没有祠堂、族谱，但村庄秩序的维持仍然依赖家族和姻亲关系，很多事情要靠家

族和姻亲来解决，这也表现在丧礼中的交换。丧礼中 “五服”以内的家族成员不需要交换礼物，

这时血缘起着基础性联系，但并不是说五服以内的家族成员仅有血缘关系就能维持，在其他场合

和仪式中 “五服”以内的人员也需交换礼物，如吃喜面、结婚等。丧礼中的交换只不过没有表现

在礼物上，而是表现为一种 “帮忙”。

姻亲关系的维持更多的是依靠礼物交换，表１中姻亲的礼金占到了９５６％。其实不只在丧礼
中，在其他很多场合，姻亲之间总少不了礼物，或表现为实物，或表现为金钱。礼物在维持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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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只有 “新亲”才拿。



关系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丧礼中，如果讨妻集团 “上账”金额较多，被认为是应尽的一种义务，

若 “上账”金额较少则会受到指责，而给妻集团若 “上账”金额较多，会被多数人所赞扬，金额

少了也不会有人指责。那么为什么 “讨妻集团”比 “给妻集团”的礼金要多？

围绕中国社会中的姻亲关系，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沃尔夫 （ＡｒｔｈｕｒＰ．Ｗｏｌｆ）认为，联姻的
两个家庭之间存在着平等关系。而弗里德曼则认为联姻家庭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关系，无论在仪式

上还是社会上给妻集团都要低于讨妻集团。马丁 （Ａｈｅｒｎ，Ｍ．Ｅｍｉｌｙ）把台湾北部的溪南村作为中
国社会的缩影，明确指出姻亲关系不但不平等，而且还创造了一个等级秩序：给妻集团明显优越

于讨妻集团 （Ａｈｅｒｎ，Ｍ．Ｅｍｉｌｙ，１９７４：２７０－３６７）。在陈村确实存在给妻集团和讨妻集团地位不平
等的现象，而且给妻集团享有较高的地位。造成不平等地位的原因可能有：一方面姻亲关系是以

女性从夫居的方式建立联系的，女性流动形成了一种不平衡的 “债务关系”。如人们虽然很少说

“不能白送你个女儿”，但如果双方关系破裂，这句话确是司空见惯。马丁也指出，嫁出去的女儿

给别人家生育、抚养后代延续血脉，因此讨妻集团欠下无法还清的债务 （Ａｈｅｒｎ，Ｍ．Ｅｍｉｌｙ，
１９７４：２７０－３６７）。这种 “债务关系”一直体现在双方的交往中。乡村社会的交往相对比较透明，

尤其是正式场合。讨妻集团给给妻集团的礼物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和议论的话题。当礼物价值大

时，人们会夸其慷慨大方，相反会受到乡村舆论的指责，这就形成一定的行为规范，也因此构建

了一种姻亲关系的秩序。“大礼帐”中讨妻集团的 “上账”金额远远大于 “给妻集团”的金额便

是姻亲关系阶序性的一种体现。

另外，虽然女性从夫居，但给妻集团仍有对女性的某些权利。

“我说了秀萍几句，别傻站在那里，他哥哥当时就受不了，嘴里骂嘟嘟的。说再怎么说

那也是他妹妹，怎么能那样对待她，别拿他妹妹不当人看。那天是喝了点酒，但没喝多啊。

我给他解释他根本不听，在家里骂不够，跑到街上骂去。说什么，让全村人知道我是什么

人，我怎么对待他妹妹的。你说俺两口子吵架，还不正常吗？何况我又没打她，就是随便说

了一句罢了。他骂他的，我不理你行了吧，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啊。这次吵架不光为这事。以

前我和秀萍吵了架，秀萍要么给他几个哥哥说，要么就跑回娘家，我在她娘家早就臭了。估

计这次是专门找我茬。”（夫妻俩吵架后男性的 “唠叨”）

而给妻集团 “找茬”或干涉夫妻两人生活被村民认为是一种正常现象。女性在其中经常左右

为难，也表现出其身份的二重性。在女性的丧礼中，更能体现给妻集团的权利。在吊唁时若给妻

集团来人，孝眷须马上出门跪迎，而且哭的声音要比跪迎其他人的响亮。若没有哭声，则会被认

为是生前没有照顾好死者，且子女对死者没有孝心。另外在墓地的选择上，给妻集团有权利进行

指点，而且讨妻集团也要尽量满足其要求。如果死者生前经常受气，那么给妻集团人除了会在日

常生活中进行干涉外，还将在丧礼上加倍挑刺。正是由于给妻集团和讨妻集团之间的 “债务关

系”和给妻集团所拥有的权利使得丧礼中 “讨妻集团”的礼金要远远超过 “给妻集团”。

在给妻集团和讨妻集团内部，又可分为近亲和远亲。大礼账中 “上账”必须区分姻亲的远

近，姻亲近亲与远亲的上账要有区分，当然姻亲近亲和姻亲远亲内部还要根据远近细分。“上账”

前，与主家相同关系的姻亲之间会沟通 “上账”的金额，虽然很多姻亲相互之间并不熟悉，但他

们可以通过 “中间人”来协商 “上账”金额。总体看来姻亲近亲上账的金额比远亲多。村民很多

时候是依据亲疏远近的原则行事，不分亲疏远近在乡村社会被认为是不会做人，可见差序性仍是

姻亲交往的一种原则，是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和实际交往的规范。

三、姻亲关系的扩展：尊贵的 “新亲”

安德鲁·斯特拉森 （Ａ．Ｓｔｒａｔｈｅｒｎ，１９８２）在 Ｍｅｌｐａ和 Ｗｉｒｕ社会的研究，一再指出死亡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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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与再定义社会关系的场合，死亡基本上是重新界定交换连结的场合。丧礼中的交换物是一

种外显的陈述，表达出整体系统是超个体的，意即个体虽然死亡，但单位群体的连结依然强烈。

就姻亲关系层面来说，两个结群的联盟也不会因为连结两方成员的消殒而关系断裂 （翁惠娟，

２０００：９）。相反在丧礼中由于交换的连结，姻亲关系还可能得以扩展。
丧礼中姻亲 “上账”的多少是依据亲属距离的远近而定的。这只是区分不同姻亲的一种原

则，而不是判断数额的一种原则，因为 “上账”的多少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此原则在丧礼中

也有例外，那就是 “新亲”。

陈村姻亲关系有 “新亲”和 “老亲”之分，即家族近亲女性定亲后，称其丈夫家族为 “新

亲”，直到结婚三年后。三年以后就成为 “老亲”，这个区别也表现在丧礼中。“新亲”上账和其

他群体不同，他们要有两份礼，一份是 “大礼”，一份是 “小礼”。“大礼”是金额比较多的礼钱，

通常是５００－１０００元之间。金额的多少受到几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是 “新亲”与死者、主家的

关系远近及好坏。其次是面子问题：如果 “新亲”家族是好 “面子”的，那么 “上账”时大礼会

相对较多；反之则较少。

“大礼”只是为了 “新亲”的 “面子”好看，主家不会收这部分钱，而是将此钱归还于 “新

亲”。“小礼”一般要比 “大礼”的金额少很多，但仍多于其他群体。另外丧礼中只有 “新亲”才

带 “三鲜”，即葡萄、桔子、香蕉。仅看小礼是无法得知 “新亲”与死者、主家的远近，因为他

并不遵循血缘远近的原则，“上账”经常超过很多姻亲近亲。由于 “新亲”关系的特殊性，在丧

礼中 “新亲”是最为尊贵的客人，表现在他们 “坐席”的场所与老亲不同。“新亲”一般在家中，

而 “老亲”则在街上① “坐席”；宴席的标准也不相同，“新亲”的宴席比一般的宴席好，菜多且

好，而且在开席之前，“孝眷”要专门给 “新亲”磕头，“老亲”则没有此待遇。

“新亲”上账不同于其他姻亲群体，一方面是姻亲关系阶序性的体现，另一方面是通过上账

使双方纳入礼物交换的链条之中，双方之前没有任何的人情交往，因联姻彼此认识，并开始形成

关系，双方的姻亲关系也因此而扩展，但相比早已在礼物交换链条之中的 “老亲”，这种姻亲关

系还比较脆弱，需要双方共同呵护，才能保证这种关系的扩展与稳定。若处理不好以后关系将会

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双方在丧礼中都特别谨慎和重视。“新亲”考虑礼钱的多少为宜，主家考

虑如何照顾为周。总之双方都是为了能使姻亲关系得以扩展并维持良好的关系。

每个死者在社会关系链条上都占据一定的位置，他或者她的死去使得某系社会关系暂时中

断，亲属关系变得松散。而丧葬仪式能修补、重建这些关系和联系。人们一方面通过对葬礼仪式

的共同参与来增加相互之间的认同，另一方面，葬礼中及其后也还有各种仪式来明确、协调新的

人际关系 （王璇，２００２：６）。通过 “上账”，将新亲纳入到礼物交换的链条之中，扩展了生者的

姻亲关系网络，改变了生者的亲属关系结构。

四、姻亲关系的维持：有价人情

姻亲关系的维持与培育更多要依靠礼物的交换，礼物是人情的物质表现形式，传统社会的人

情没有 “通价”，人们不会过多地关注礼物的价值，如今在丧礼中人们对 “上账”礼金较为关注，

也是丧礼后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金钱成为交换中最为普遍的礼物。

在 “上账”的群体中，村民一般 “上账”最少，通常只有两元钱。主家以两元钱为基准来衡

量村民与其的关系。此标准是长期的交往中所确定的，可以说是一种习惯性规定，是可以变化

的。如果村民比一般村民 “上账”多出几元，哪怕多出一元钱，主家便能感受到与此关系的不

同。在葬礼中，“上账”超出最低标准的村民一般有两类：一类为近邻。由于居住比较近，邻居

相互更为熟悉，平常家长里短中增加了他们之间的感情；更为重要的是，地理位置的接近，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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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村丧礼一般规模较大，宴席较多。家中没有足够的地方摆宴席，所以一般在大街上。



们互助创造了条件，互助也促进了感情。另一类为远邻。这类远邻往往是日常生活人情的亏欠。

用上账金额来衡量关系的好坏也存在于姻亲之间，金钱对于维持姻亲关系越来越重要，在很

多场合，尤其是丧礼中，礼金的多少几乎是评价相互关系亲疏程度的唯一标准。以前丧礼中交换

的很多是实物，如鸡、鱼、猪肉，火纸等。虽然人们也会考虑实物价格的变动，但无法清楚地衡

量。人们也总是在人情交织的网络中你来我往，很少有人计较。人情本无 “通价”，无法用货币

衡量；人情总是特价的，而并非完全 “无价”。人们常说欠了人情，如果完全无价，哪来欠债之

感？尽管老百姓的心，都有人情一杆秤的定盘星，但人情不可能完全等价交换，所以一般老说总

要加倍偿还 （李培林，２００４：９５）。但现在 “上账”逐渐用金钱替代了实物，一旦人情交换成为

金钱交换，人情便可以衡量。用金钱回报人情，金钱成为人情的媒介。人们根据 “上账”的金额

来衡量彼此的关系，根据金额的多少来判断关系的好坏。在人们心目中人情成为可计算的，人情

虽然还在，但人情已非无价，无可衡量，而是一种有价人情。

这一变化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量的不同代替了质的不同，量的抽象计算进入社会交

换过程 （贾春增，２０００：９５－９６）。诸如货币这种交换形式在乡村社会人情交换中的普遍采用，使
“货币所包含的普遍主义对地缘和血缘的特殊主义的否定”（乐国安，２００２：３５１）作用充分发挥，
尤其是三十年来的市场化进程正改变着以伦理道德秩序为基础、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的传统乡土

社会人际关系，呈现人际关系工具化、理性化的现象和趋势，人际关系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

手段 （杨善华、侯红蕊，１９９９；贺雪峰，２００１；唐军，２０００）。
但从陈村丧礼中来看，亲属关系并没有完全形式化、工具化，而是赋予金钱以道德意涵。

“ｘｘｘ，随了十块钱，真不少。他心里有数，前段时间他 “家里人”① 有病，我买了不少

鸡蛋过去看她。她 “为人”又不好，很多人都烦她，没有人去看她。孩子又不在身边，整天

一个人在家憋着。我看她怪可怜的，就买了些鸡蛋去看了看他。不然不会上这么多钱。”

“ｘｘｘ上了５元，噢，以前他爹去世，我也随了５元。”
“他舅上了多少？２００元？我想他也不会上１００元，他们几个舅应该是在一块商量的，都

是２００。”
“他大姑和二姑这次真不错，没想他们能上这么多，主要是觉得咱家经济条件不好，平

时你和他们关系也不错。能帮咱就帮帮咱呗。”

“ｘｘｘ上了１０００元，她家里也不富裕，还上这么多，她老公公是个要面子的人。”
“同样是新亲差别可大了，ｘｘｘ家大礼上了 １０００，小礼 ６００元，而 ｘｘｘ家大礼只有 ６００，

小礼一分钱没有，这不明摆着看不起人吗。”

总之，每一分钱都能找到理由，每一分钱都是一份人情，每一分钱都是往昔关系维持的结

果。“上账”背后并非完全功利的考虑，也受伦常道德等多因素的影响，它并不是一种赤裸裸的

金钱关系，也不能简化为纯粹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赋予了金钱一定的道德意涵。阎云翔指

出中国人的礼物包含着超自然的性质，不过它被视为传达重要的精神信息—诸如关心、眷恋、道

德关怀和感情联系—的最有力和最受欢迎的工具之一 （阎云翔，２０００：２０８）。村民把 “随礼”作

为一种既表达道德义务，又表达诸如关系、爱慕、感激和悲伤的情感工具 （阎云翔，２０００：２１２
－２１３）。

五、姻亲关系的终结：无声的怨恨

姻亲关系是一种流动的关系，时刻变动着。当关系的维持或培育出现问题时，姻亲关系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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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裂痕，甚至伴随时间的流逝而终结。

“上账”的金额在一定程度反映双方亲疏远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礼物的价值和流向。

反过来，礼物的价值和流向也足以区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刁统菊，２００７）。葬礼举行前，主家
会根据自己的亲属关系，来估算丧礼中 “上账”的金额。然后根据估计数额，进行开支。不仅主

家能估计到亲疏远近的亲属会随多少礼，而且村里的街坊邻居也能估计差不多。基于关系的变化

以及随钱多少的习惯预计礼钱并形成一定的预期。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

当事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比较水平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ｌｅｖｅｌ），也就是当事人认为在与他人交往中应该得到
的价值 （即价值预期）。比较水平与既得结果的关系决定了人们对当前关系的满意程度，即如果

既得结果超过了比较水平，行动者就会感到很幸福，超过越多则越感到幸福；反之，如果既得结

果低于比较水平，尽管既得的结果可能也不错，但是行动者也会感到失望 （莎伦布雷姆，２００５：
１４５）。当随礼者的金额或礼物的价值达到或超过主家的预期，关系得以维持，或此亲属关系得到
主家的肯定，关系能更为稳定，或因此而加固。当没有达到预期，或离预期较远，主家便会产生

一种失望感，甚至会影响亲属关系的稳定。亲属 “上账”的数量或金额，受到亲属关系亲疏远近

的制约，如果远近是指客观血缘关系，亲疏则更多时候表现为人的主观感受。除此之外，姻亲关

系是维持的结果，当建构起姻亲关系后，人们就会通过各种仪式活动来维持这种关系，关系可能

更加稳固和更加亲近，也可能关系破裂、断绝亲属关系，农村中俗称 “断路”，即某种原因导致

本来有亲属关系的双方或几方断绝来往。

亲属之间日常生活中的不愉快、不满、矛盾等，在 “大礼账”中都能得到体现。原本关系很

近的亲属，主家和街坊邻居心里都会有预期，随礼者也知道主家的预期。随礼者便利用此预期，

将心中积累的怨恨和不满表达出来。其做法是所随礼钱远远低于主家预期；钱数当然也低于与主

家处于同样位置的亲属。

王余因妻子在年轻时早逝，无儿无女。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有４个儿子，所以
把其中的一个儿子王军过继给王某。王某死后丧礼由王军来主办。王军有３个兄弟，以前兄
弟几个的关系还不错，但随着家庭的扩大，矛盾也逐渐扩展。王军的排行老二，其三弟的妻

子去世多年，后来经王军的妻子介绍，和村中的一女结婚，此人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结

婚后将两个女儿带到王军的三弟家组成一个新的家庭。王元 （王军的三弟）的女儿王小华

（非王元的亲生女），已经定亲，而且很快就要结婚。王军的四弟王存，有一儿一女，儿子结

婚两年多，而且已有一子。女儿订婚不久。

在丧礼中上账那天，王元的女婿和王存的女婿要来上礼。按习俗，这两家 “上礼”数额

应该差不多，他们称为 “新亲”，新亲上礼分为 “大礼”和 “小礼”。先上 “大礼”，“大礼”

一般是金钱，且数额较多，但这部分大礼主家不收，当时就把此大礼退回。不同的地方可能

有差别，有些村子也把 “大礼”收下。上礼者会根据主家收不收 “大礼”来确定 “小礼”的

数额，如果主家收 “大礼”那么 “小礼”相对会少一些。反之，就 “小礼”多一些，这是面

子问题。虽然主家不收 “大礼”，但还要把上礼者上多少 “大礼”记录在 “大礼账”中，以

便主家清楚上礼者的诚意或主家根据此来判断 “新亲”的诚意。把 “大礼”退回后，上礼者

要再次上 “小礼”，钱数要比 “大礼”少许多。在上账的过程中，王军的女儿也在排队上账，

她发现王元女婿家退回 “大礼”后，就没再上 “小礼”，也就是一分钱的礼钱没有上，她看

在眼里。丧礼结束后，谁上多少钱，成为很多人关注的话题。街坊邻居也会询问上账的情

况。看大礼账成为丧礼结束后重要的事情，因为要核对账目，查看有没有疏漏。主家发现王

元女婿家大礼６００元，但这部分钱已经退还，而没有 “小礼”。而王存女婿家大礼 １０００元，
小礼６００元。主家不解王元的亲家为什么一分钱不上，他们认为这也太看不起人了，后来经
过打听得知，王元的妻子觉得王军家看不起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能感受到拿他们当外人，迫

于面子不能当面说，但怨气一直藏于心中，而且向其女儿灌输。上礼时他们嘱咐其女儿上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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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少上钱。没想到一分钱没有随。很快村里很多人知道了这件事，大家也在纷纷议

论，这样做太看不起人了，也太明显了。主家也更是生气，和王元家的关系也因此闹僵。但

主家没有讲这件事情。他们认为王元女婿家如果有事，“会让他感觉出来的，别人上２００元，
我上５０元就是瞧得起他了”。此后王军与王元和王存的关系明显不同，而且对其女婿的态度
一种是冷漠，一种是热情。

这种情况下如果彼此没有改进关系的意愿，那么久而久之就断绝了来往，即所谓的 “断路”。

由于没有达到预期，或者没有预期的回报，关系可能出现裂痕。这种关系是可以修复的，但如果

关系断裂的厉害，又没有补救的措施，那么关系会维持在低水平或持续恶化下去，直至断绝来

往。

由此可见，姻亲关系随着情境和场景的不同在变动，时好时坏、时远时近、时亲时疏。每个

时刻的关系总蕴含了以前关系的记忆。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维护和培育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天

赋的血缘或固定的姻缘所决定的结果。

六、结语

丧葬仪式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丧葬本身，而是一个乡村社会维系和发展的一套知识，一种对

世界、对生活、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与实践，是乡民生活意义的一种体现 （黄剑波、王媛，２００９：
９３）。“大礼帐”向我们展现了一张姻亲关系的晴雨表。

不同群体不同的上账金额是关系结构在礼物交换上的体现。丧礼中上账金额体现了姻亲交往

的阶序性和差序性。差序性是以己为中心，是个人网络关系的交往原则，而阶序性是群体之间的

一种秩序结构，是姻亲群体地位不平等的体现。在丧礼中虽然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但因为女性所

具有的娘家人—婆家人的双重身份使其成为讨妻集团和给妻集团连结的纽带，并且由于女性的流

动使给妻集团相比讨妻集团享有较高的地位。姻亲交往的阶序性是女性流动形成的不平衡 “债务

关系”体现，嫁出去的女儿给别人家生育、抚养后代延续血脉，因此讨妻集团欠下无法还清的债

务只能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偿还。姻亲关系的阶序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女性在夫家的地位，因

为给妻集团始终保有出嫁女性的所有权，成为女性的 “保护伞”。

姻亲关系的维持离不开礼物的交换、人情往来，而人情往往以礼物馈赠的形式表现出来，与

传统社会相比，如今的礼物更多地表现为金钱。丧礼中的实物逐渐被金钱所替代，金钱逐渐成为

人们衡量姻亲关系好坏的标准，成为衡量人情多少的价值标准，成为一种 “有价人情”。人们开

始斤斤计较姻亲交往中人情的多少，人情是往昔关系一种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姻亲关系量化为金

钱的形式，变成待价而沽的关系。但金钱并没有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日常的人际关系网里

“分享式”的价值观被 “独享”的价值观所取代 （杨善华，１９９９：１９３）。虽然礼物在发生变化，
由实物到金钱，人情由无价变为有价人情，但在这转变的过程中关爱、眷恋、道德规范都附着其

上。对大礼帐的分析我们发现，金钱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景中所具有的意涵不同，丧礼中金

钱更多的具有一种道德意涵，所以不能一概而论的认为金钱交换是亲属关系理性化的一种表现，

虽然丧礼中人们更为关注姻亲的上账金额，但金钱并没有因此对地缘与血缘所包含的特殊主义否

定，相反上账金额是特殊主义的一种表现。

丧礼作为一种社会场合，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上账金额。由于主家对不同的亲属有不同的预

期，而随礼者通过不随礼或所随之礼远远低于主家预期来标示想要退出主家社会网络的心愿，或

者至少对于他们而言这不是一件重要的事。而且人们通过 “违反”姻亲关系的远近确定 “上账”

金额的原则，以此扩展亲属关系或更好的维护亲属关系，亦或表明想退出亲属关系网络或表达不

满。不同的社会关系经由仪式中的互动，或是被强化、或是被遗忘。正如阎云翔所说中国社会关

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流动的、个体中心的社会网络而非凝固的社会制度支撑的 （阎云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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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１４），对 “大礼帐”以及 “上账”前后姻亲间的互动我们发现，姻亲关系是变动不居的，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姻亲关系可以理解成更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是由主体在实践

中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关系。

人际关系的方面的任何变化都会在礼单中反映出来 （阎云翔，２０００：４９－５０）。“大礼账”一
定程度可以说是姻亲关系好坏的晴雨表，人们对 “大礼账”背后的事情历历在目，也可以说是一

种记忆。这种记忆成为人们 “手头的库存知识”，进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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